附件2

关于废止《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的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结合业务工作实际，经研究，拟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06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废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为规范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活动，防范信用风险，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管理办法》经市政府三届4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2年1月1日起实施。该办法旨在规范个人信用信息的征集、评级和使用，建立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基本框架，为良好信用者获得金融服务提供便利，对有信用污点者进行制约。其主要内容包括征信机构征集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个人征信机构的管理、个人信用信息征集的操作原则、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法律责任等。

该文件发布较久，其主要内容已不适应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形势，且随着《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1号）等文件的发布，《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已显现出与上位法及相关国家规定存在诸多冲突与不协调之处。

二、废止有关说明

（一）废止必要性
一是适应国家征信业统一监管的需要。《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为全国征信业提供了统一的监管框架和操作规范。《管理办法》因其立法层级和权限的固有局限，以及在征信业务准营、监管架构、信息保存规则等具体内容上与《条例》存在冲突，不利于建立公平统一的全国征信市场。征信业务准营方面，《管理办法》规定从事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业务需经深圳市政府和央行深圳支行批准；《条例》则明确了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即中国人民银行） 的审批权限，并区分了个人征信业务的经营许可证和企业征信业务的备案制。监管架构方面，《管理办法》设定的地方性监管机构与《条例》明确的央行集中统一监管模式存在冲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需成立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监督委员会，负责对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业务的监督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信息保存规则方面，《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征信机构可长期保存个人信用信息，但个人信用信息中的特别记录，保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七年；《条例》第十六条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法律责任方面，《管理办法》的规定相对原则和笼统，缺乏具体的罚款数额标准，而《条例》的处罚规定更为严厉和具体，实操性更强。

二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的实施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和严要求。《管理办法》中关于个人信息采集、处理、主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规定已难以满足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需要，废止该文件有助于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实施。个人信息采集原则方面，《个保法》确立了“告知-同意”的核心规则，即处理个人信息前需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其同意；《管理办法》第七条提及“征集信息应征得本人同意，但依法公开的信息除外”，“除外”条款宽于《个保法》更为严格和清晰的“告知-同意”要求。数据采集范围方面，《个保法》强调最小必要原则，信息收集需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而《管理办法》中“对判断个人信用状况可能有影响的其他信息”的表述则相对宽泛和模糊，容易在实践中有不同的解读。信息主体权益保障方面，《管理办法》主要聚焦于信息的更正和异议，权利范围小于《个保法》规定的丰富权利（如知情权、复制权、删除权等）。
（二）废止后制度衔接
征信业管理属于中央事权范畴，目前国务院已制定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作为全国统一的行政法规，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个人或者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征信业务及相关活动。《征信业管理条例》的实施，实际上已经覆盖并取代了《管理办法》中关于个人信用征信管理的核心内容，并在制度设计上更为先进和完善。因此，废止《管理办法》具备较高的可行性，制度衔接顺畅，符合实际业务工作的发展方向。

